附件二


「98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原住民觀眾收視質性研究計畫勞務採購」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
一、投標廠商對本案計畫之瞭解與組織、規劃及執行：（本項權重小計：20%）

1. 研究規劃
2. 研究內容

3. 研究流程

4. 報告形式（含研究成果發表與討論會）
二、廠商相關經驗與實績：（本項權重小計：20%）

1. 研究團隊組成(含焦點團體座談會主持人並附同意書)、人員素質、經驗及實績，研究團隊原住民比例應佔20％以上。
2. 實際參與本案的研究團隊顧問名單(非掛名式並附同意書)
3. 廠商組織架構、人力及組成。
4. 計畫管控及執行能力。

三、研究設計：（本項權重小計：40%）

1. 研究方法設計（應提列研究對象之採樣原則）
2. 研究參與者訓練與訪問品質控制

3. 原住民觀眾節目收視研究、焦點團體討論會、觀眾論壇、專家節目評鑑討論會、研究成果發表與討論會之執行方式
4. 焦點團體座談大綱設計
5. 加值服務（其他可達成研究目的之附加加值服務）
四、投標價格與價格完整性與合理性（本項權重小計：20%）

1. 投標價格

2. 各細目單價組成之完整性與合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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